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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丈夫两耳光，她被拘留三天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曹远泽认为，虽然《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殴打他人，情节较轻，可以

处五日以下拘留，但同时该法第

五条也规定了治安管理处罚必

须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

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在选择处罚

种类的时候应当考虑一个行政

法的“比例原则”。

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包括：

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行

政拘留作为一种最为严厉的行

政处罚手段，限制的是公民的

人身自由权，不能滥用。曹远

泽认为，本案属于家庭婚姻纠纷

引发，女方气头上打男方两个耳

光，按理来讲，情节是相当轻

微的，况且此案例中，男方有

重大过错，女方同时也还是受

害者。当地公安机关贸然对女方

“依法”拘留，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甚至可能激化矛盾。

曹远泽表示，至于男方被拘

留五日，从公安对其《行政处罚书》

中可以看到，是因其（陈旭东）“上

岳父家找麻烦，而且把岳父左眼

打伤”所致，“我认为这个处罚恰

当”。

曹远泽认为，无论从化解矛

盾的角度，还是从维护家庭和谐、

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公安机关

作出这种处罚决定都值得商榷。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健则表示，“作为一名从

事法律工作十余年的律师，我

是第一次看到类似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李健认为，结合当事人

冲突动机、情节手段、损害后果、

社会危害等多个因素进行评判，

“这个处罚还是偏重”。夫妻感

情产生的纠纷和社会治安事件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执法者应

当正确合理的行使执法量刑权。

这样对化解群众矛盾也是有裨

益的。李健表示，此案中男方被

行政拘留五日，表面上比女方处

理的还重，但实则不然，从两人

的《行政处罚书》中可以看出，

后果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则，

妻子打老公和丈夫打岳父，根据

传统伦理道德评判，其社会影

响还是有区别的。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妻子在气头上打了丈夫两耳光，结果却
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了，这种事你听过吗？

7 月 14 日，衡阳市某县
女子宁海霞（化名）因离婚
不成，和丈夫发生争执时，
便甩了丈夫两耳光。7 月 24
日，宁海霞被该县公安局行
政拘留三日。

近日，宁海霞向今日女
报 / 凤网投诉，认为此处罚

过重，存在不当之处。为此，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寻求事件真相。

女方 男方
“不管你对我怎么样，做了什么，我都

不会计较，唯独接受不了你绝情且无故的

离婚。这完全毁了我人生的希望，我怎能

饶恕你？”

“你无情休怪我无义，你一双眼睛我是

要定了！”

……

衡阳某县女子宁海霞自去年12 月1日

向该县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后，就不断

接到丈夫陈旭东（化名）发来的以上这些

带有恐吓、威胁的信息。

“最开始看到他发来的信息，我确实是

很恐惧的，但是收得多了，我也就习惯了。

如果真有这一天，也算是我的命。”8月4

日上午，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系宁海霞时，

已远赴深圳打工的她语气淡定。宁海霞告

诉记者，对于丈夫陈旭东发来的这些威胁

信息，她已收集起来并向深圳警方做了备

案。同时，宁海霞向记者强调：“就算赴汤

蹈火，我也要离婚！”

宁海霞说，她和陈旭东的结合，是她“人

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1988 年出生的宁海霞比陈旭东小三岁，

两人的家相距不到一公里，但宁海霞称：“我

们一直不熟悉。”直到 2015 年 12月，经中

间人介绍，他们才确定恋爱关系。2016 年

6月15日，两人登记结婚。

“从认识到结婚，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

短，可以说彼此完全不了解。”宁海霞说，“我

当时已经 28 岁，在农村算大龄剩女。在外

面打工这么久，觉得婚姻也就是那么一回

事，找个对自己好的人，嫁了算了。”

宁海霞说，最开始和陈旭东接触，发

现陈旭东对自己还是很上心的。不过结婚

后，宁海霞就发现情况不对了。“他以赌为

业，沉迷其中。有一天晚上，我在家看新

闻，他出门不到一个小时，回来后说输了7

万多元。我多次规劝，他无数次写下保证书，

却完全不起作用。他甚至因赌博被拘留过。”

“我觉得我们‘三观’完全不合，经过

慎重思考后，我提出了离婚。”宁海霞告诉

记者，这段婚姻，她错了一时，但不能错一

世，“如果他愿意好聚好散，我愿意把彩礼

以及结婚首饰全部退还。”

赴汤蹈火，也要离婚 追了十年，离婚不甘
8 月 5 日下午，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系上

了陈旭东。没聊几句，他就给记者发来了 3 年

前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播出的一期节目，

当期节目的名字叫《被泼硫酸的女人》，讲的是

一美丽女孩被前男友泼硫酸，面容尽毁、双目

失明的悲剧。

陈旭东嚷嚷道：“你帮我转给她，如果要离婚，

她就是下一个。”

对于宁海霞所说收到的那些威胁恐吓信息，

陈旭东坦然承认，但反复强调，“一切都是她的

绝情逼的”。

陈旭东说，早在 2007 年，他第一次见到宁

海霞的时候，就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她。“虽然无

数次表白被拒绝，但从来没有放弃对她的追求。”

为了追到宁海霞，陈旭东说他的付出是一般

人难以想象的。

“2014 年，我准备在老家建房，地都和别人

换好了，但听说她更倾向于在衡阳市买房，我

立马去衡阳市买了一套 140 平方米的商品房。”

陈旭东表示，之所以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给

接下来追求宁海霞做准备。“我们结婚不到 3 个

月，去办房产证的时候，我就在房产证上写了

她的名字。”

2015 年年底，陈旭东准备托人去说媒，为了

体面一点见到宁海霞，陈旭东贷款买了一台价值

50万元的路虎。提车四天后，陈旭东带着媒人

来到了宁海霞家里提亲，且成功了。

陈旭东承认，在和宁海霞确定关系之前，他

确实长期赌博，但追到宁海霞后，他已经收敛很多，

“我就是想好好努力，和她好好生活”。

2016 年 5月，陈旭东花 12万元买了一颗1.52

克拉的钻戒给宁海霞。不久，两人登记结婚。但

结婚后，两人摩擦不断。“一点小事情，她都能

扯到离婚。”陈旭东说。

2016 年 12 月1日，在得知宁海霞真的向法

院起诉离婚后，为了表示自己已然悔过，陈旭东

甚至向村里人写下承诺书，打印了100 份，送到

了100户村民家中。承诺书里，陈旭东承认自己“任

性、大意、赌钱，没有给对方安全感和幸福感”，

请全村人见证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

2016 年 12月27日，当地法院审理后认为“双

方有重归于好的可能”，驳回了宁海霞的离婚诉

讼请求。

不过，此时的宁海霞离婚决心已定。

警方 打两耳光，拘留三日
今年 7月13日，宁海霞从

深圳回到衡阳老家，准备再次

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

7月14 日一早，宁海霞搭

乘其父亲的摩托车去法院起诉

途中，被陈旭东驾驶路虎车数

次逼停。在路边，陈旭东央求

宁海霞放弃起诉离婚被拒绝后，

两人发生了争执和拉扯。气急

之下，宁海霞打了陈旭东两个耳

光，陈旭东没有还手。

宁海霞的父亲见两人僵持，

便打电话报了警。当地井头镇派

出所民警把两人带回调解。宁

海霞说：“陈旭东喊人盯梢，我

感觉不安全，最后借口上厕所，

翻墙离开了派出所。”

事后，陈旭东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当天看她毅然决

然地要离婚，我真的想剁了她。”

见妻子如此绝情，一直怀疑

是岳父从中作梗的陈旭东，把

气撒在了岳父身上。从派出所出

来后，他打了岳父一耳光。当天

下午和次日，陈旭东再次和岳

父以及妻弟发生肢体冲突。

“我们觉得他太无法无天

了，于是我们拿着弟弟的法医

鉴定（轻微伤）以及我父亲的

伤情报告请求派出所立案。”宁

海霞说，最后，在当地公安局

法制办的介入下，井头镇派出

所立了案。“民警告诉我：‘你

老公虽然打了你家里人，但是

你也打了他两个耳光，如果要

拘留，你们就一起拘留。’我回

答，只要你们觉得这样处理公

平公正，我愿意接受处罚。”宁

海霞说。

7月24日，井头镇派出所

通知宁海霞前往该县公安局录

口供，并向宁海霞下达了处罚决

定书。

在宁海霞出示的《衡阳市某

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记者看到：“2017 年 07月

14 日 06 时许，宁某某因婚姻

纠纷……与其丈夫陈某某发生

争执。后宁某某打了陈某某两

个耳光。以上事实有本人供述，

受害者陈述，疾病诊断证明等

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款规定，现决定对宁

某某行政拘留三日。”不过宁海

霞说，直到现在，她都没有看

到过陈旭东的“法医鉴定”。

同一天，陈旭东则因“到岳

父家找麻烦，用拳头致其左眼

受伤，行政拘留五日”。

打丈夫两耳光便被拘留 3

天是否合适？8月4日下午，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向该县公安

局提出采访要求，截止8月7日

17 时记者发稿时，仍没有得到

回应。

律师 处罚偏重，值得商榷

陈旭东送的钻戒仍然闪亮，但亮起的却是他们婚姻的红灯。

女方“赴汤蹈火要离婚”；男方“追求十年不甘心”——

律师：当地公安机关的处罚“值得商榷”

扫一扫，
分享你的观点


